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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0 年度台上字第 1685 號判決 

1.按民事訴訟制度，係為保護私權而設，故在給付之訴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必須對於所主張為

訴訟標的之權利，依實體法規定有處分之權能者，始為適格之原告，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行為，

並受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。 

2.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未讓與第三人，而基於委任契約委任該第三人起訴或應訴者，該第三

人應以委任人名義為訴訟行為，不得以自己名義為之，俾委任人得以權利主體之地位參與訴訟，

以保障其權利，並貫徹既判力之主觀範圍，防止非權利人藉委任關係濫行起訴、謀取不法利益。 

 


